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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辦法~
一、辦理單位

委辦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合辦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及南京市人民政府
二、展出日期及進出場時間
進場：2009年9月15日(星期二)至16日(星期三)上午7時至下午8時。

展出：2009年9月17日(星期四)至18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開放專業買主及通路業者參觀。
 2009年9月19日(星期六)至20日(星期日)，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開放一般民眾參觀。

出場：2009年9月20日(星期日)，下午5時至8時撤輕型展品，8時後展場關閉。

2009年9月21日(星期一)，上午7時至下午5時撤展品及裝潢材料。

三、展出地點

中國大陸江蘇省南京市 國際博覽中心 展場A館，如附件2（地址：中國南京市江東中路300号）

四、展品範圍
以專業產品展示區呈現台灣優良產品形象，廠商可依產品屬性，選擇適合之展區報名參展：
1. 3C產品區：消費電子、電腦及周邊、通訊相關產品

2. 家具、生活用品及花卉區：家具、家用及家飾品、一般禮品、玩具、珠寶鐘錶、辦公用品及文具、花卉及園藝工具
3. 服飾配件區：流行服飾、鞋、飾品配件、化妝品、手提包

4. 運動休閒區：運動用品、健身器材、自行車及零配件
5. 文創產業區：工藝美術精品、創意設計、時尚文化

6. 食品產業區：精緻美食、加工食品、飲品、休閒及保健食品、糖果餅乾

7. 除上述專業展區，另有台灣精品形象區、觀光醫療服務專區。
五、參展資格

(一)台灣廠商：已在台灣合法註冊登記且經營前述產品之廠商。
(二)大陸台商：已在中國大陸合法註冊登記之台資企業，外貿協會得要求參展商出示營業執照和稅務登記證。
(三)外貿協會依展品性質及廠商資格條件保留決定是否接受報名參展之權利。
六、攤位費用及繳費方式

(一)特裝攤位(*由外貿協會統一設計，提供配備包含：地毯、隔間板、公司招牌板乙式、接待桌乙張、洽談椅3張、垃圾桶乙個、100W投光燈4盞、220V插座乙個，含基本用電，若需特殊規格用電或需大量用電者，需自行申請並付費)：
1. 攤位費：每一攤位(9平方公尺)定價為新台幣10,000元或美金$320元，2009年3月31日前報名且獲外貿協會同意參展，並繳費完成者可享攤位費新台幣$8,000元/個或美金250元/個之優惠價格。
2. 參展保證金：每家參展廠商除攤位費外，另需繳交保證金新台幣$10,000元或美金320元整；保證金扣減其他應付費用後，於展後無息退還餘額。

(二)企業形象攤位(*即使用空地攤位自行裝潢企業形象攤位)：

1. 攤位費：免攤位租金，惟至少需使用四個相鄰展位(36平方公尺(含)以上) 並自費裝潢施工，且攤位設計需經外貿協會審核同意。

2. 參展保證金：每36平方公尺為一計費單位保證金新台幣$10,000元或美金320元整，超過部分，未滿1單位以1單位計價；保證金扣減其他應付費用後，於展後無息退還餘額。
(三)繳費方式：

1. 外貿協會收訖廠商傳真或線上報名資料後，於一週內開立並傳真繳費通知單，廠商依該單據繳交相關費用。

2. 參展保證金及攤位費用請以新台幣/美金即期支票或銀行電匯方式繳付。

3. 台灣企業付款方式：

☆即期支票付款：受款人抬頭為「台北世界貿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並加劃線及「禁止背書轉讓」字樣，以掛號郵寄「110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33號5樓」，外貿協會承辦人秦淮峰先生/楊心如小姐收。

☆銀行電匯付款：請以新台幣匯付至「台灣銀行世貿分行」帳號：085-001-017098，並註明繳款通知單號及「台灣名品交易會」活動名稱。

4. 大陸台資企業付款方式：

☆銀行電匯付款：請以美元匯付至「台灣銀行世貿分行」帳號：085-001-017098，並註明繳款通知單號及「台灣名品交易會」活動名稱。

(四)其他注意事項： 

1. 攤位費用不含展品關稅、通關及運輸、額外水電、安裝電話、電信費以及進出場搬運費。
2. 參展廠商可向外貿協會合約商申請租用展示裝備及攤位隔間設備，費用另計。
3. 保證金及攤位費需由外貿協會審查資格後通知繳費，廠商協調會議前未繳齊保證金及攤位費者視同放棄參展資格，其申請之攤位由外貿協會收回，並通知候補廠商遞補，廠商不得異議。
4. 每攤位用電量超過免費之部份 (220V-500W)、需用水或租用展場會議室之廠商，請另外向外貿協會申請，繳費單另行寄發。

七、報名程序及應繳資料
(一)報名方式：

1. 線上/傳真報名：請以正楷填寫報名表或逕至本活動網站(http://ttfn.taiwantrade.com.tw)報名頁，惠填報名表，並加蓋公司章與負責人印鑑後列印，傳真至：+886-2-2757-6335/6443，並將正本郵寄外貿協會(地址：110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33號5樓)拓展處秦淮峰專員收。
2. 報名應繳資料：

A. 報名表一份（正或影本，並需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如附件1。

B. 台灣廠商請繳交「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工廠登記證影本」影本；大陸台商請繳交大陸「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影本。

C. 參展產品電子圖檔(180 x 180pixels規格電子檔，俾印製大會名冊）。
3. 經外貿協會確認並收訖(廠商用印正本報名表、(保證金與攤位費用及(符合參展資格後，廠商即正式完成報名參展手續，外貿協會將以書面通知參加廠商協調會議。

(二)報名時間：

1. 即日起至2009年5月31日或攤位額滿截止，以外貿協會收訖相關資料時間為憑，攤位額滿後之報名列為候補名單。

2. 已報名者，在報名截止後一週內，未收到外貿協會任何通知者，請逕來電或書面洽詢。

 (四)注意事項：

1. 報名表上之公司名稱必須與參展攤位之公司名稱看板相符，不得更改，如有違反，將立即取消參展資格，停止展出，廠商不得異議。

2. 外貿協會有權拒絕產品性質不符或廠商資格不符者報名參展。
八、攤位分配

(一)外貿協會將擇期以書面通知經審查合格之廠商，派員出席協調會以分配展覽攤位，並分發「參展手冊」等相關文件。

(二) 攤位分配原則

1. 參展廠商依報名時所選之產品區範圍內選擇攤位，同一產品區內，由參展攤位數目較多者先選；攤位數相同者，以完成繳交保證金及攤位費時間決定先後順序。
2. 同一參展廠商之攤位均應相連接，且不得跨越走道選位，攤位一旦選定後，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外貿協會要求更換攤位或產品區；同展區廠商擬互換攤位者需書面申請並獲外貿協會同意後為之。
3. 協調會中臨時放棄部分攤位者，選位順序須待減位後相同攤位之廠商選完後才得選位。

4. 外貿協會有權視展場容納及實際狀況，調整廠商專業區別及參展攤位，廠商不得異議。

5. 未出席協調會之廠商，須待出席廠商選完後，由外貿協會或指定代表抽選攤位，廠商不得異議。

九、退展

(一)基於保障本展順利運行及保障其他參展廠商之權益，廠商協調會後申請退展者，所訂攤位視同自動放棄，攤位費及保證金將不予退還。廠商繳費後如欲退展，需於廠商協調會召開日期之14日前，以公司大小章蓋印之書面申請，經外貿協會同意，攤位費將無息退還，惟已繳交之保證金將扣除50%之手續費後退還；另於協調會前14日內申請退展者，因主辦單位已完成相關之籌備工作，保證金將全額沒收，攤位費仍將無息退還。 
(二)參加廠商應派員準時出席相關會議及參加展覽；未依前述規定申請退展或無故不參加展覽時，所訂攤位視同自動放棄，外貿協會將不退還所繳交之攤位費及保證金，廠商不得異議。

十、攤位裝潢須知

企業形象攤位廠商請依據「南京國際博覽中心特殊裝修施工管理規定」自行搭建、裝潢攤位；詳細裝潢須知及展館相關規定將列於參展手冊，於廠商協調會時分發。

十一、參展相關條款
(一) 一般條款：

1. 不可抗力因素：
本展外貿協會不承擔超出其合理控制範圍所導致的任何違約、不履行或遲延履約，包括任何自然災害；火災、洪水、爆炸、地震、暴雨或其他災難；罷工或勞動爭議；伺服器癱瘓或備份問題；瘟疫或隔離限制；差旅受限；任何政府、民事、軍事機構的行為；禁運、戰爭、暴亂或民眾騷亂，材料供應短缺..等統稱為“不可抗力因素”。 

2. 展會更改或取消：
本展外貿協會在任何時候保留取消展會或對其作出實質性更改，縮小展會規模，延長、縮短或重新安排展會舉辦時間的權利： 
(1)如果本展外貿協會依據其判斷認為因不可抗力的影響導致本展場地不適宜、不安全或展會場地不可用的原因；或參加展會受到限制或阻止或影響展會經濟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2)其他任何理由；在上述情況下，本展外貿協會可在公正、合理和適當前提下，自行判斷是否無息退還參展商所繳納的與展會相關的款項，或將該筆款項轉到延期舉行的展會。 

3. 責任排除：本展外貿協會對下列情況概不負責：
(1) 對商品或財產的任何遺失、盜竊或損壞。
(2) )對參展商或其雇員、代表、代理商或參觀者的損害、傷亡，除非由於本展外貿協會的故意或過失引起。
(3) 與展會有關的服務商或合約商的行為所造成的。
(4) 任何因果性的、間接的、附帶的、次要的、特殊的、懲罰性的、懲戒性的損害或損失，包括使用損失、商業機會、資料、收入、利潤的損失。
4. 參展廠商需確實遵守南京市國際博覽中心之「展會安全管理及防火規定」，相關規定將列於參展手冊，於廠商協調會時分發。
(二) 所有參展廠商應配合填寫「廠商意見調查表」交外貿協會作為檢討改進之用。
十二、本展承辦人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台北世界貿易中心)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33號5樓

承辦人  市場拓展處  大陸組  
電話：+886-2-2725-5200  傳真：+886-2-2757-6335/6443

秦淮峰先生 分機1528   E-Mail：tom_chin@taitra.org.tw

楊心如小姐 分機1534   E-Mail：amyysj@taitra.org.tw

陳慧婷小姐 分機1571   E-Mail：huiting@taitra.org.tw
十三、本參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外貿協會得隨時修訂之。
參展報名表
	統一編號
	
	所屬產業公協會
	

	公司名稱
	 中文：

	
	 英文：

	 地  址
	□□□

	公司電話
	                          
	公司傳真
	

	公司Email
	
	公司網址
	

	 展  覽
聯絡人
	姓名
	                         
	E-mail
	

	
	電   話
	
	傳   真
	

	參展人
資料　　　　　　　 
	姓名
	                 □男□女
	E-mail
	

	
	職稱
	
	聯絡電話
	                分機

	 主要展品

（本欄位之資料最多填寫五項）
	 中文：

	
	 英文：（請以正楷書寫）

	展示區域：(請依照產品屬性擇一，選定後不得任意更改)

· 3C產品區 □ 家具、生活用品及花卉區 □ 服飾及配件區 □ 運動休閒區  □ 文創產業區

· 食品產業區 □ 觀光醫療服務區   □ 台灣精品形象區   
使用攤位數：本公司共使用 □特裝攤位（9SQM）_______個或 □空地攤位__________SQM(最少36SQM)，連參展保證金合計 新台幣_______________元整。

	參加費用及繳費方式
	1.攤位費：每一特裝攤位（9SQM）定價為新台幣 10,000 元/美金320元整（含形象及基本裝潢），凡於2009年3月31日前報名並完成繳費者，可享特裝攤位費每個新台幣8,000元/美金250元之優惠價格；租用空地攤位自行裝潢者免攤位費。
2.參展保證金：特裝攤位每家新台幣10,000元/美金320元整；空地攤位每36平方公尺新台幣10,000元/美金320元。

3. 上述費用請於外貿協會資格審查完成及通知繳款後繳款，台灣企業請開即期支票或以電匯方式繳付，大陸台資企業請以電匯方式繳付。
註：(1)企業形象攤位設計(租用空地攤位者)需由外貿協會審核同意並自費裝潢。

(2)攤位位置於召開廠商協調會議時依攤位大小及完成繳費順序決定先後次序圈選。

	※本公司保證所有填寫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且未冒用或盜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如有不實或不正確之情事，自願被取消參加資格。本公司已詳細閱讀，充份瞭解並願遵守 貴會「2009年南京台灣名品交易會」活動參加辦法所述各項及同意  貴會保留是否接受本公司參加之權利。 此  致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


公司印鑑：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印鑑：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南京國際博覽中心 周邊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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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國際博覽中心 展場A館實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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